
 
臺大社會工作學刊 第四十七期 NTU Social Work Review 
一一二年六月   149 頁-200 頁 No. 47, June 2023, pp.149-200 
 DOI: 10.6171/ntuswr.202306_(47).0004 

 

數位性別暴力盛行率研究初探∗ 

王珮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特聘教授 

陳怡青∗∗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方念萱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副教授 

 

  

 
∗ 本文為衛生福利部委託研究案計畫「110 年度我國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狀調查」

（M1003215-1）的部分研究成果。誠摯感謝二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 
∗∗ 通訊作者 E-mail: 141619@mail.fju.edu.tw 
 2022 年 9 月 18 日收搞；2023 年 4 月 6 日確定刊登。 



 
150 王珮玲、陳怡青、方念萱 數位性別暴力盛行率研究初探 
 
 

摘要 

數位性別暴力問題日趨嚴重，案例層出不窮，對性別暴力防治工作帶

來莫大的挑戰，但至今尚無法掌握其樣態與發生狀況。本研究係屬一探索

性的前導研究，希冀探討我國數位性別暴力的盛行率以及不同個人特性的

發生狀況。本研究經由編制數位性別暴力調查問卷，以網路調查方式，對

18 至 74 歲的民眾進行被害經驗調查，分析樣本為 3,203 位。本研究調查

11 項性別暴力類型，發現就終生盛行率來看，約七成的民眾經歷過數位性

別暴力被害經驗，其中最多者為騷擾行為，高達 67.5%、其次為基於性別

的羞辱與攻擊（16.1%）、第三則為控制或限制表意（6.2%），而深受各界

關注的影像性暴力問題，終生盛行率為 4.6%，占第四位。年輕族群受害

比例高於中壯年與老年族群，而性傾向是數位性別暴力受害比率的重要關

係變項，非異性戀者相較異性戀面臨更高的被害風險。異性戀中，女性是

數位性暴力之主要受害者，男性易因支持性別平權、多元性別而遭到數位

性別暴力。最後根據調查結果，建議擴大現行官方版對於數位性別暴力的

範疇與類型以及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詞：數位性別暴力、性別暴力、影像性暴力、騷擾、盛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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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數位科技已是生活中的日常，改變了我們接觸、溝通與互動的模式，

並且擴展、重塑了新的社會網絡與連結；但同時，科技的使用也帶來巨大

的隱憂，越來越多應用數位科技的新型態暴力行為因應而生，尤其是性別

暴力問題在各個社會越趨普遍與嚴重。歐盟性別平等研究（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 2017;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2020）針對歐洲 28 國的

調查結果指出，15 歲以上的女性中，估計至少有十分之一曾遭受過網路性

別暴力；加拿大針對 15 歲以上的女性網路使用者的調查也發現，在 2018

年一年中，約每 5 位即有 1 位（18%）曾遭遇網路性騷擾，其中最常見的

是收到威脅或攻擊的訊息（13%），以及收到不受歡迎的性騷擾訊息與影

像資訊（10%）（Perreault, 2020）；而澳洲最新公布的全國調查資料也指出，

18 歲以上的民眾中，一半以上（51.0%）曾有過數位性別暴力的被害經驗

（Powell et al., 2022）。 

數位性別暴力現象並非突然現身，其源自深植於社會的父權思想、厭

女文化、恐同以及各式歧視行為（Dunn, 2020）；再加上網路社群媒體以男

性為主的操控（Dragiewicz et al., 2018），皆更形鞏固社會中的性別權力關

係，對網路公民權1（Citron, 2009）與性別暴力防治工作帶來巨大的挑戰。

除此之外，許多研究也特別指出，處在複製社會父權文化的網路世界，

LGBTQ 相較於異性戀者，經歷更為普遍、嚴重的數位性別暴力傷害（Dunn, 

2020; Gámez-Guadix & Incera, 2021; Powell et al., 2022; Ybarra & Mitchell, 

2016），具體反映具性別本質（gender nature）（Powell et al., 2022）的數位

 
1 Citron（2009）提出網路公民權（cyber civil rights）概念，認為法律必須確保網

路使用者以及網路暴力被害人的權益，並且必須將社會長久以來所建構之實體

世界公民權益原則轉換至網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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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在匿名、隱形以及分離想像的「網路去抑制效應」（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下（Suler, 2005），更容易現身。 

網路雖然是建立在虛擬的基礎上，但社會大眾在此基礎上創建了意義

與觀點，並且會融入且浸淫在虛擬意象的情境中（余貞誼，2019）。網路

上各種仇恨言論、威脅、攻擊或是惡意散布性隱私資料與影像等，所帶來

的傷害非僅止於網路，而是蔓延到真實世界，嚴重影響被害人的安全、尊

嚴與身心福祉（Coombs, 2021; Henry & Flynn, 2019）；因此，掌握數位性

別暴力發生的型態、內涵以及影響層面就顯得相當重要，社會方能在此基

礎上有所回應。但事實上，數位性別暴力是一個新穎的議題，概念、定義

與行為態樣皆仍在拓展中，鮮少有大規模的盛行率調查資料可供參考，國

內相關調查研究更是付之闕如。爰此，本研究目的係針對數位性別暴力行

為內涵進行初探與界定，進而瞭解我國社會數位性別暴力的類型與發生狀

況。具體的研究問題為探討我國社會數位性別暴力各類型行為之盛行率，

並分析不同個人特性的發生狀況，尤其關注此一基於性別的新型態暴力，

在性別與性傾向之差異影響。本研究係屬一探索性的前導研究，經由編制

本土數位性別暴力調查問卷，以網路調查方式對 18 至 74 歲的民眾進行被

害經驗調查，調查結果除作為未來更大規模調研之基礎外，亦可提供數位

性別暴力防治政策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數位性別暴力的定義與內涵 

就公共政策的發展歷程，性別暴力的定義可回溯自聯合國消除對婦女

歧視委員會於 1991 年發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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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首度將「基於性別的暴力」定義為「因婦女的性別而對

之施加的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婦女的暴力。此類歧視嚴重阻礙婦女在

與男性平等的基礎上享有、行使其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於身體、心理或

性方面，施加傷害、痛苦、威脅，壓制和剝奪行動自由。」至 2017 年 7

月，該委員會發布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因應科技所促進之新型態暴力行

為，擴充「基於性別的暴力」包含數位性別暴力。2雖然各界都已意識到

數位性別暴力行為的滋長與影響，但不可諱言，數位性別暴力的內涵與行

為態樣皆持續發展中，我們對現象的理解仍非常有限（UN, 2018）。 

近年來媒體報導多起國內、外數位性別暴力重大案例，諸如韓國 N 號

房事件以及「台版 N 號房近千女性受害最小僅 10 歲」3、「網紅小玉販賣

變臉謎片」4等案件，受到社會大眾矚目，也反映現行法律規範不足、被

害人求助無門的困境。2020 年 5 月間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民間委員正式

提案，促請政府正視數位性別暴力議題，5行政院召集各部會討論後，於

2021 年 2 月訂頒「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文

 
2 CEDAW 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第 20 點：「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存在於人

際接觸的所有空間和領域，無論是公共場所還是私人場所，包括家庭、社區、

公共空間、工作場所、娛樂、政治、體育、健康服務和教育環境以及根據以技

術為媒介的環境重新界定的公共和私人場所，例如當下在網路或其他數位環境

中發生的暴力行為。」 
3 警方查獲張姓廣告剪輯師用變聲軟體在交友 APP 上假裝是模特兒女經紀人，以

拍攝為由誘騙女性拍下裸照，再用裸照脅迫對方拍出自己想要的猥褻畫面，警

方逮捕他後從查獲的影片中發現，受害人分布全國、離島，年齡從 10 歲到 70
歲都有，估計被害人數近千，一切行為猶如「數位版」N 號房（2022/10/13 自

由時報）。 
4 警方透過 Telegram「台灣網紅挖面」群組查到主嫌前 Youtuber 小玉與搭檔笑笑

與其公司員工等三人在該群組販售利用 Deepfake 軟體技術製作的性愛影片（變

臉謎片）不當獲利遭到警方逮捕。其中受害者除網紅藝人外，也包含政客等，

預計高達上百位人受害（2021/10/19 今日新聞）。 
5 見「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21 次委員會議紀錄：第 3 案跨部會推動網路性別暴力

防治工作，提請討論」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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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開宗明義說明參酌 CEDAW 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將網路／網路性別

暴力定義為：「透過網路或數位方式，基於性別之暴力行為。即針對性別

而施加他人之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他人，包括身體、心理或性之傷害、

痛苦、施加威脅、壓制和剝奪其他行動自由等。」並將類型劃定為 10 類：

網路跟蹤、惡意或未經同意散布與性／性別有關個人私密資料、網路性騷

擾、基於性別貶抑或仇恨之言論或行為、性勒索、人肉搜索、基於性別偏

見所為之強暴與死亡威脅、招募引誘、非法侵入或竊取他人資料，以及偽

造或冒用身分。 

雖然上述國際組織或是行政院皆對數位性別暴力提出定義與分類，但

在許多調查、實證研究中，數位性別暴力的具體內涵仍存有待釐清之處。

首先，數位的指涉範圍有多廣？「數位」一詞在此指的是透過科技促使發生

的性別暴力行為，但目前用法各異，有研究使用「科技促使」（technology- 

facilitated）（Afrouz, 2021; Brown & Hegarty, 2021; Powell & Henry, 2019），

有些使用「科技媒介」（technology-mediated）（Eckstein, 2020），有些直接

以網路空間命名，如網路（cyber）（O’Malley & Holt, 2022）、線上（online）

（Lenhart et al., 2016）等；這些看似相近，但仍有不相同的概念分類，直

接影響觀察、調查、研究與結果。然無論是使用何者命名，大體而言係指

透過資通訊技術提供服務的工具或平台，施行數位與性或性別有關的暴力

行為；但其中須關注的差異是，行為是否一定要發生在數位科技平台上？

若是發生在線下（off-line）的行為，例如透過交友軟體建立關係，而實際

發生性侵害之結果是在物理實體空間，是否屬於？再者，因遭數位性別暴

力而被迫不再使用（例如關閉對外聯繫的帳號），致生權益受損，是否屬

於？在此情況下，採用以科技促使、科技媒介的概念應更為開闊周延，亦

即數位性別暴力的發生，除了網路上的行為外，藉由科技媒介而後續發生

的線下性暴力，或是因此影響網路參與權益的行為，應也是探討數位性別

暴力不可忽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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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何謂與性別有關的暴力？此不單是指加害人動機必須是出於性

或性別，而必須更大層面來思考行為背後的社會文化意涵。Russo 與 Pirlott

（2006）指出，使用「性別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一詞是因為這

些行為係由社會的性別角色與性別地位所形塑出來；亦即性別暴力行為與

社會的性別文化、價值息息相關，尤其社會的性別角色期待、男性特權、

物化女性，以及男性與女性權力地位的差異，均合理化暴力行為的存在，

並且隱而不宣，因而更促使孳生與根植於社會中。葉德蘭（2018）在論述

CEDAW 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有關國家對於性別暴力防治的責任時，即強

調性別暴力的根源是有關性別的社會意識型態與權力規範；另相關研究也

都指出，縱使同性婚姻已合法化，但同志因性傾向遭受歧視、騷擾、微型

侵略、侮辱與攻擊（王大維等人，2018；李奇紘，2021；曾秀雲、謝文宜，

2019），仍所在多有；故性別暴力的傷害「有部分是來自性別不平等的社

會腳本、性別不平等的階層關係，這些不平等塑造出對於女性氣質、男性

氣慨的主流社會期待」（Henry & Powell, 2018: 196）。爰此，性別暴力指涉

的行為除性暴力外，亦包含基於父權思想，對女性以及不符合傳統性別角

色期待的各種認同、言行所施以的攻擊與暴力行為。此也正如同 Hinson

等人（2018）所提出的，數位性別暴力係指基於性別、性傾向或是執行性

別角色，借助網路或是數位科技以傷害他人的行為；亦即當個人的言行舉

止或性傾向與主流社會期待有所不同時，透過資通訊科技或數位平台，各

方的騷擾、羞辱與攻擊即可能到來，尤其是對女性、性少數者所具有的敵

意、攻擊與排除行為。 

最後，行為的面向與分類為何？至今仍充滿挑戰，一方面因為數位性

別暴力的內涵、手段仍在發展中；另一方面則係因行為態樣過於複雜，難

以一體適用。Eckstein（2020）為釐清暴力的態樣與內涵，邀請 551 位 18

至 81 歲的民眾寫下他們遭遇過、聽聞過的數位暴力行為，利用紮根理論

方式分析，以行為所欲達到的目的為分類基礎，共歸納出 12 個類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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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入侵被害人（victim-intrusion）（例如持續的傳送簡訊、電話、郵件等）、

情緒攻擊、羞辱、資訊跟蹤、脅迫控制、毀謗、駭竊資源等，計 88 種行

為。另外也有研究係以行為傷害的方式為分類，我國數位性別暴力倡議團

體―數位女力聯盟（2021）即是依據此種方式將數位性別暴力分為 5 大類：

基於性別的隱私權傷害、基於性別的仇恨言論與行為、數位性騷擾與虛擬

性侵、數位人口販運性剝削，以及基於圖像影音的濫用等。而另一種分類

方式是以行為特質劃分，具有類別層次的分類，例如歐盟 2018 年 Cyber 

Violence and Hate Speech Online Against Women（European Union, 2018）報

告將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劃分成：侵犯隱私、跟蹤、騷擾、性別仇恨言論，

以及直接的暴力等五大類型，每類型下各有其多樣的行為態樣。 

簡而言之，從加害人動機、目的、被害人知曉、是否同意、使用的工

具、方式、平台、所造成對方身體、心理以及人際網絡變化等，都可能是

研究者在定義、分類的依據，從而產生異同。然性別暴力本身就是一個充

滿文化意涵的行為，在各個社會有其不同的反應手段，再加上科技的日新

月異，各式新型態的手法都有可能被加以運用；因此，除詳細檢視相關文

獻外，再透過對經歷數位性別暴力倖存者與實務工作者的資料蒐集，分析

歸納本土數位性別暴力行為經驗，進而發展調查工具探討發生狀況，即為

瞭解我國社會數位性別暴力之最初步探勘。 

二、相關理論 

如何理解數位性別暴力現象的存在以及所帶來的影響？眾多學者（例

如 Anitha & Lewis, 2018; Harris & Vitis, 2020; Henry et al., 2021; McGlynn 

et al., 2021; McGlynn et al., 2017; Powell & Henry, 2017; Rackley et al., 

2021）引用性暴力連續體（continuum of sexual violence）的概念說明虛擬

網路世界各式涉及性與性別的侵犯行為並非真空出現，而是實體世界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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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延伸。Kelly（1987）提出性暴力連續體概念，解釋女性在日常生活

中遭受各式性暴力行為彼此的關聯性。她指出多數女性曾經歷過性暴力，

不同形式的暴力在侵害的連續體上彼此相連，而性暴力的脈絡就是男性的

優勢權力與女性的相應抵抗。Kelly 認為性暴力之於女性的意義，是一個

連續、累積的影響，例如男性日常對女性的侵略式凝視、碰觸，或性別歧

視笑話，不但使女性感到極端不舒服，同時也鞏固了性階層；同樣地，所

謂「無害」的行為，諸如暴露下體、猥褻電話、色情圖像，不僅突然侵犯

女性的個人空間，令人感到驚慌與憤怒，更使公共場所成了具有敵意的環

境；而此普遍發生於生活中的性別歧視與物化行為，實則反映了女性與性

少數者被侵犯的共同經驗（Anitha & Lewis, 2018; Kolysh, 2021）。 

在 Kelly 的論述中，所謂的連續體可由二方面來理解（Kelly, 1987）：

一系列的事件或元素彼此傳遞影響，並不容易區分；再者，這些事件具有

共同特徵（common character），支撐並連結看似不同現象，但實則具有共

通性的連續體概念。在數位／網路空間發生的各式性／性別的暴力，例如

網路性騷擾、基於性別的貶抑與攻擊、跟蹤、肉搜、未經同意散布性私密

影像或性勒索等行為，並非發生在不同場域的獨立行為，而是承載著實體

世界的性別仇視與羞辱思維，藉由資通訊載具與社群媒介傳遞、擴充至虛

擬的網路空間，騷擾、規訓、威脅、控制、傷害女性，以及不符合傳統性

別角色行為表現的他人，不論是認識或不認識者（Harris & Vitis, 2020），

行為涵涉共通的性別社會意識型態與權力規範，侵犯個人尊嚴、性自主，

以及性表達的基本權利。 

再者，如何接續性暴力連續體的概念，並且進一步讓數位性別暴力的

傷害得以具體現身於大眾理解中？Powell 與 Henry（2017）以 Merleau-Ponty

的「具體的主體性」（embodied subjectivity）為根基，提出數位具像化（digital 

embodiment）的概念，說明非接觸式侵害行為已造成個體的具體傷害。

Merleau-Ponty 認為人的知覺其實是身體的知覺，他用身體替代心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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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身、心分離的二元論，認為身體是所有知覺的基礎，同時身體應該被

放在世界的脈絡下來看待，所以人與世界的關係是身體地存在於這世界，

亦即身體是存在於世界的媒介，不再是一個相對於心靈的客體；反之，賦

予身體主體性，也賦予意識、心靈物質性，意即一種具體的意識（embodied 

consciousness）（邱誌勇、許夢芸，2007）。數位具像化概念指出人與電腦

之間互動的關係，已經是實質、多工、敏銳以及具機動性，我們的日常生

活因使用科技而改變，例如詢問智慧型手機許多問題、利用科技記錄睡眠

狀況等，甚者包括整容手術、身體植入電腦晶片等，人與物質已密切結合，

機器已變成我們身體的延伸（包括抽象面與物理面），以及代表我們與其

他人的關係。因此，雖然數位性別暴力行為並非實體接觸，但透過電腦、

網路無限的傳遞、轉載，對個人的生活與尊嚴均造成徹底的實質影響，產

生真實的羞辱與痛苦，父權體制的權力與剝削在網路再度被強化。故數位

是具像化的，傷害更是具體的。 

三、調查工具與盛行率分析 

（一）調查工具 

目前尚無任何數位性別暴力調查工具被廣泛使用，引導各國性別暴力

防治政策發展的聯合國或歐盟，也尚未制定數位性別暴力調查工具範本供

各國參照。本研究檢視個別國家及較多被引用之學術文獻中之調查工具 11

份，包括歐盟基本人權署（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2014）對婦女與女孩暴力之調查（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 EU-wide 

survey）、加拿大統計局之 SSPPS（Survey of Safety in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Cotter & Savage, 2019）調查、澳洲 eSafety Commissioner 辦公室

之成人網路負面經驗調查（Adults’ negative online experiences）（e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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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er, 2020）、TFSV（Technology-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Powell & Henry, 2019）、Eaton 等人（2017）非經同意拍攝散布性私密影

像調查（Nationwide Online Study of Nonconsensual Porn Victimization and 

Perpetration）、TAR（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 in Relationship）（Brown & 

Hegarty, 2021）、CDAQ（Cyber Dating Abuse Questionnaire）（Borrajo et 

al., 2015）、PCAQ（Partner Cyber Abuse Questionnaire）（Wolford-Clevenger 

et al., 2016）、DIPVQ（Digital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Questionnaire）

（López-Cepero et al., 2018）、CARS（Cyber Aggression in Relationships 

Scale）（Watkins et al., 2018）等量表，以及 Ybarra 等人（2017）發展的親

密關係數位暴力調查工具等，分析測量題項內容。綜整歸納所調查的行為

內容包含：騷擾、羞辱、威脅、控制、封鎖帳號、限制發言、跟蹤、肉搜、

監視、偷拍、散布不實訊息、毀謗、駭竊資訊、冒用身分、揭露私人訊息、

偽造個資、影像性暴力、性脅迫、性勒索、線下攻擊等，相當廣泛；但大

部分係以單一主題（例如性暴力、騷擾、跟蹤）或設定對象（例如親密關

係、大學生約會關係）作為調查範圍。也發現調查的方式大多採網路調查

方法，但如加拿大、澳洲之調查係屬於大型國家調查之一部分者，調查方

式依該大型調查採電話調查法。而有關調查的期間，包含過去一年以及終

生盛行率二種；調查的對象大都不限性別，但若調查係融入對婦女與女孩

暴力之調查，則調查對象僅限女性；以及調查工具大都係測量受害經驗，

但部分量表同時測量被害經驗與加害行為。 

（二）盛行率調查發現 

目前進行全國性調查的資料不多，美國 Pew Research Center 自 2014

年起定期對美國民眾進行大規模的網路騷擾（online harassment）經驗調

查，最新公布的調查結果（Pew Research Center, 2021）顯示，18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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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訪民眾（n＝10,093）中，41%的受訪者曾遭受過數位／網路暴力行為，

25%遭遇過嚴重的網路騷擾。而在年齡方面，18 至 29 歲的受訪者有最高

的被害盛行率（64%），隨年齡遞減，65 歲以上者之被害盛行率為 21%。

男性的被害盛行率是 43%、女性為 38%，但女性遭遇嚴重的騷擾行為高於

男性。LGB 受訪者的受害率是 68%，高於異性戀者的 39%。三分之二遭

遇過網路性騷擾的受訪者表示，遭遇性騷擾的原因係因為他們的性別。與

2017 年的調查結果相較，二次的調查結果顯示被害盛行率皆為 41%，差

異不大，但嚴重的網路暴力行為受害比率逐漸增加，從 2014 年的 15%、

2017 年的 18%，至 2021 年提高至 25%。Pew Research Center 的調查包含

六項行為：肢體威脅、跟蹤、持續性的騷擾、性騷擾、敵意冒犯，以及故

意羞辱等，雖然涵蓋的行為內容不只數位性別暴力項目，還包括一般的網

路暴力行為，但因是持續性且具有樣本代表性的大規模調查，可作為瞭解

整體趨勢變化以及不同人口特性的被害分布狀況，同時也可瞭解每一項

目，如網路性騷擾行為的發生狀況與影響。 

另一個值得參考的是澳洲全國調查結果。澳洲針對 18 歲以上的成人

（n＝4,562）進行科技促成的暴力（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經驗調查

（Powell et al., 2022），調查的行為包含四大類：騷擾、監視與控制、性暴

力與影像暴力，以及情緒虐待與威脅，共計有 30 題題目。本項調查同時

瞭解被害與施暴經驗，結果指出，二分之一以上（51.0%）受訪者一生中

曾經歷數位性別暴力，約四分之三的 18 至 44 歲受訪者、72.7%的 LGB＋

受訪者、69.9%的原住民以及 57.0%的身心障礙受訪者有被害經驗。同時

也發現，約五分之二的 18 至 44 歲受訪者、五分之二的原住民受訪者以及

三分之一的 LGB＋受訪者有網路施暴的經驗。在性別分布方面，騷擾（男

性 29.0%、女性 24.7%）、監視與控制（男性 35.0%、女性 32.6%）二項行

為的被害盛行率是男性高於女性；而性暴力與影像暴力（男性 19.3%、女

性 28.9%），以及情緒虐待與威脅（男性 29.8%、女性 31.2%），女性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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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率高於男性。女性被害人的加害者以男性居多，而男性被害人的加害

者則男、女比例差不多；再者，女性被害人相較於男性更容易遭到其現任

或前任親密伴侶的暴力傷害；因此，調查結論指出，科技促成的暴力是具

有性別本質的行為。相較於其他國家，如加拿大（Perreault, 2020）或歐盟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2014）的調查資料僅限

少數幾題有關數位性別暴力行為，澳洲這項調查題目包含四個面向 30 個

題目，完整許多，且含括被害與加害經驗，係至目前為止較為完整的全國

性調查資料。 

除此之外，Patel 與 Roesch（2020）曾針對近來引起社會注意的影像性暴

力問題，蒐集 2015 至 2020 年 20 份相關調查研究進行後設分析指出，成人

中有 17.6%曾遭遇未經同意或被迫的情況下拍攝性私密影像，8.8%曾有未經

同意被散布性私密影像的經驗，以及 7.2%曾被威脅、恐嚇散布性私密影像。 

上述二個屬於全國性大型數位性別暴力調查內容或有差異，但調查結

果皆顯示盛行率並不低；也指出幾個重要的個人特性變項，尤其是年齡、

性別、性傾向、族群與身心障礙身分的差異，實有必要進一步釐清。同時，

研究結果也都提醒數位性別暴力的普遍，惟因各項調查內容差異甚大，尚

難以進行比較。 

四、小結 

資通訊科技快速發展，數位性別暴力行為應運而生，各式案例層出不

窮，但目前對此一現象的探究仍在發展中；而學術界對數位性別暴力所採

的用語也是系出多元，未有共識。此某種程度上實反映出數位性別暴力現

象的複雜（Dragiewicz et al., 2018; Henry et al., 2020），不論在範圍的指涉、

性與性別的挑戰以及行為分類與內涵，皆必須擴張過往對傳統性別暴力的

概念與行為的認識，重新思索、探究眼前世界的變化。行政院為回應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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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暴力議題，已提出官方版的定義與類型說明作為各相關單位進行數位

性別暴力防治宣導、教育、處理之指導，但該定義與類型是否能確實反映

數位性別暴力此一新興議題的真實現況？能否涵蓋曾經歷者的經驗？實

存有很大疑問。因為該說明的形塑過程，係典型採由上而下途徑（top-down 

approach）（Eckstein, 2020），並未採用使用者知情觀點（user-informed 

views）（White & Carmody, 2018）來建構，無法真實反映當事人所經歷的

受害經驗與真切的發生情況，也未能符合以證據為基礎的典範。因此，為

探討數位性別暴力的盛行率，除進行相關調查工具的檢視外，實有必要蒐

集當事人與第一線實務工作者的經驗，建構符合本土經驗的調查工具，以

充分反映議題的樣貌，貼近問題現況。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我國數位性別暴力的內涵與盛行率，採用問卷調查

方法進行，有關調查工具、問卷形成、施測過程及樣本分析說明如下。 

一、調查工具 

（一）操作性定義 

根據上述的討論，本研究對數位與性別暴力的操作性定義如下： 

1. 數位 

指透過資訊通訊技術提供服務的工具或平台。包含網際網路、行動電

話、智慧手機、物聯網、社群媒體平台、通訊軟體、藍芽設備、簡訊、電

子郵件，或其他相類新興的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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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別暴力 

指與性或性別有關之暴力，包含： 

(1) 性暴力：與「性」相關之暴力。 

(2) 與性別有關之暴力，包含： 

A. 基於性別偏見、性別刻板印象、性別仇恨等所衍生之各式暴力

行為與攻擊、侮辱、貶抑之言論。 

B. 針對性傾向、性別認同等所衍生之各式暴力行為與攻擊、侮

辱、貶抑之言論。 

C. 為鞏固、維持男性特權或父權文化之採取之暴力行為，如異性

戀霸權。 

（二）題項發展 

本研究根據下列多元資料發展問卷題項內容： 

1. 相關文獻與量表內容 

包含行政院公布之「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文

件，數位女力聯盟（2021）與邊邊女力協會（2020）對數位性別暴力之類

型說明以及有關數位性別暴力相關文獻之研究內容。 

2. 被害人訪談資料 

透過網路招募曾遭數位性別暴力被害之倖存者，共計有 14 位（12 位

女性、2 位男性）接受訪談，研究團隊就其經驗整理相關概念與發展題項，

係擬具本調查問卷的重要參考依據。6 

 
6 作者補充說明：有關 14 位被害人之訪談資料，已另行撰寫文章投稿中，本文不

加以分析，未來可參酌該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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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焦點團體專家意見 

在問卷發展過程，共辦理五次的焦點團體，參與的實務專家與學者領

域含括法律、社工、警政、犯罪防治、性別研究、資訊、傳播等專家共計

30 人次，針對問卷內容提供修正意見。 

（三）問卷架構與內容 

1. 參與者基本資料 

包含年齡（出生年）、每日網路使用時間（時）、性別（男、女、其他）、

學歷（研究所以上、大專、高中、國中以下）、是否在學、身心障礙手冊

或證明（有、無）、國籍／族群、居住地以及性傾向（同性戀、雙性戀、

異性戀、無性戀、其他）。 

2. 數位性別暴力 

經綜整歸納後，本研究調查之內容計有 11 個類型、32 個題項。本研

究主要目的係瞭解各種行為的盛行率，並非建構測驗量表；考量一般民眾

對數位性別暴力議題可能不甚熟悉，且採用網路調查方式，為使調查內容

更容易理解與回答，各題項之測量設計為名目尺度（無發生、有發生），

均為單選。調查問卷題項建構過程含納理論要素、相關測量工具內容、被

害人經驗，以及專家意見，充分符合內容效度。另對每一個數位性別暴力

類別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採用 Kuder-Richardson 20（KR-20）係數檢定，

扣除 3 個類別（引誘招募、身分侵犯冒用、線下性暴力）皆僅有 1 個題項

無法進行內部一致性檢定外，另有 2 個類別（跟蹤或肉搜、捏造不實訊息）

因題項數僅 2 題，恐減損其信度表現（Eisinga et al., 2013），KR-20 值分別

是.27 與.31，小於.35；其餘 6 個暴力類別之 KR-20 值介於.44 至.58 間，屬

可接受之中等信度（周文賢，2004；Kerlinger & Le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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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騷擾：包含收到不想要的含有性別偏見、歧視、色情內容、裸露、

色情交易等騷擾訊息或影音；遭偷拍、截錄影像；以及以不實身

分接觸對我性騷擾等，計有 5 個題項。 

(2) 基於性別的羞辱與攻擊：包含針對我發表和性別有關的貶抑、仇

恨或含有性別刻板印象的言論；評論、羞辱我的性別特徵；因性

別／性傾向／性生活被攻擊或強迫出櫃；因發表性別平權言論被

洩露個資，或是被言語攻擊、威脅；以及在網路遊戲中發表和我

的性／性別相關的羞辱或言論攻擊等，計有 6 個題項。 

(3) 跟蹤或肉搜：包含因性別／性傾向／性生活，或是因發表性別平

權、支持多元性別言論，而在網路上被別人跟蹤、監控或肉搜，

計有 2 個題項。 

(4) 捏造不實訊息：包括別人曾在網路上公布／捏造我性生活或情感

狀態，使受到嘲諷或羞辱；以及別人在網路上捏造我從事性交易

／提供性服務的不實訊息，計有 2 個題項。 

(5) 招募引誘：別人曾透過網路以暴力、欺騙的方式，強迫我提供性

服務，計有 1 個題項。 

(6) 身分侵犯、冒用：別人曾冒用／盜用我的帳號、身分來發布與性

相關的訊息或影音，計有 1 個題項。 

(7) 控制或限制表意：包含因性別／性傾向／性生活，或是因發表性

別平權、支持多元性別言論而被限制發言、封鎖帳號；以及對別

人訴說在網路上不舒服的被追求經驗卻被別人說教、誤解等，計

有 3 個題項。 

(8) 影像性暴力：包含被強迫傳送裸照、進行視訊／電話性愛或聊

色；未經同意遭偷拍或強迫拍攝性私密影像；以換臉方式將影像

改成色情內容；未經同意外流、轉發性私密影像；以及別人因擁

有性私密影像而威脅、控制我，計有 5 個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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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騷擾威脅親友：包含因性別／性傾向／性生活，或是因發表性別

平權、支持多元性別言論，以及因擁有我的性私密影像，而使我

的親友在網路上被威脅、騷擾，計有 3 個題項。 

(10) 數位排除：包含因性別／性傾向／性生活，或是因發表性別平

權、支持多元性別言論，以及因擁有我的性私密影像，而使我

不再使用熟悉的社群媒體或改變原先使用網路的習慣，計有 3 個

題項。 

(11) 線下性暴力：因使用交友軟體、徵友論壇，而在網路上／實際生

活中被別人性脅迫或性侵害，計有 1 個題項。 

上述題項的測量方法是先詢問是否曾發生過（無、有）；若有發生過，

則續填發生時間，包含過去一年內以及一年前是否曾發生，以分析一年與

終生之盛行率。 

本研究以統計軟體 SPSS 第 20 版進行分析，採用百分比呈現盛行率，

以卡方分析探討數位性別暴力行為在性別之分布差異狀況，另採用羅吉斯

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多變量模型，探討性傾向與數位性別暴力

盛行率之關係。 

二、實施預試 

正式施測前為瞭解測量內容是否有文字模糊與難以理解之處，先進行

了一次小規模的預試（pre-test）。預試樣本係以立意抽樣的方法，由研究團

隊接洽三所大學詢問協助意願，分別為一所國立大學（n＝26）、一所私立

大學（n＝25）以及一所科技大學（n＝21），預試的樣本為大三到大四的學

生，共計 72 名。根據參與預試者的反應與建議，對題意及文字敘述加以

修正，將較難以理解的名詞加上舉例，讓受試者較容易與自身經驗連結；

另將較為學術性的名詞修正以口語化的方式呈現，使民眾較能理解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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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式施測 

為確保匿名性與更廣泛觸及數位性別暴力之受害者，採網路調查方式

進行，使用的網路問卷調查平台為 Survey Cake。抽樣方式為便利抽樣，

透過大眾常使用的各大網路平台（包含：Facebook、Line、批踢踢實業坊、

Dcard、Instagram 等），以及研究團隊所屬學校網頁宣傳，分享問卷連結，

邀請參與者自行在網路上填寫問卷。過程為鼓勵參與，完成問卷的參與者

可以參加抽獎獲得超商 100 至 300 元禮券。本研究關注研究倫理，於執行

前已獲得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同意，參與者於開始填答

問卷前先請其閱讀研究參與者同意書，於獲得其知情同意後，始開始進行

問卷回答。問卷調查期間為 111 年 3 月 30 日至 5 月 4 日。 

四、研究對象與樣本分析 

以台灣地區 18 至 74 歲民眾作為研究對象，共計獲得 8,927 份樣本回

應；但為確保樣本的有效性，於問卷一開始即先行詢問填答者的出生年，

此作為篩選的條件之一；另為確認填答者非重複填答，本研究透過調查平

台內建的功能，將同一段時間使用同一個網路瀏覽器所回答之問卷標示出

來，並將之排除。再者，若問卷填答時間過短也是網路調查時須注意的，

本研究計算所有樣本填答平均時間為 433 秒（SD＝283），將填答時間過

短落在 1 個標準差之外（150 秒）者（計 117 筆）也排除。前述共計刪除

349 份無效樣本，最後獲得有效樣本數共計有 8,578 份。 

然因回答樣本在性別與年齡的分布未符合母體（110 年底全台 18 至 74

歲之人口群人數為 18,506,142 位）分布，乃以電腦亂數隨機抽取符合性別×

年齡母體分布比例之分析樣本 3,203 位，作為最後分析的樣本。分析樣本的

性別分布為男性 1,589 人（49.5%）、女性 1,614 人（50.4%）；年齡分布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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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50 歲未滿者有 656 人（20.5%）最多、50 至 60 歲未滿者有 630 人（19.7%）

次之。教育程度以大專 1,953 人（61.0%）最多，其次為高中職 634 人（19.8%）；

另目前有在學身分者有 358 人（11.2%），具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有

81 人（2.5%）。國籍部分以本國籍非原住民、非新住民者有 3,055 人（95.4%）

最多，其次為原住民身分者有 97 人（3.0%）。在性傾向部分，以異性戀者

最多，有 2,825 人（88.2%）、同性戀者有 150 人（4.7%）次之。而全部樣

本每日網路平均使用時間為 6.75 小時（SD＝3.90）（以上均詳如表 1）。 

表 1 分析樣本人口特性分布（n=3,203） 
社會人口特性項目 人數 ％ 社會人口特性項目 人數 ％ 

性別  目前是否在學   
 男 1,589 49.6  是 358 11.2 
 女 1,614 50.4  否 2,845 88.8 
年齡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18－未滿 20 歲 96 3.0  是 81 2.5 
 20－未滿 25 歲 259 8.1  否 3,122 97.5 
 25－未滿 30 歲 277 8.6 國籍&族群  
 30－未滿 40 歲 603 18.8  本國籍非原住民、 

 新住民 
3,055 95.4 

 40－未滿 50 歲 656 20.5  本國籍原住民 97 3.0 
 50－未滿 60 歲 630 19.7  本國籍新住民 18 0.6 
 60－未滿 65 歲 291 9.1  外國籍（含大陸、 

 港澳籍） 
13 0.4 

 65－74 歲 391 12.2  其他 20 0.6 
教育程度 性傾向  
 國中（含）以下 62 1.9  異性戀 2,825 88.2 
 高中（含高中、職） 634 19.8  雙性戀 135 4.2 
 大專 1,953 61.0  同性戀 150 4.7 
 研究所以上 554 17.3  無性戀 40 1.2 
每日網路平均使用時間

（時） 
6.75（SD=3.90） 其他 5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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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調查結果分析 

一、性別暴力盛行率 

在全部樣本中，過去一年曾遭受性別暴力者有 1,929 人，一年盛行率

為 60.2%；過往曾發生者有 2,244 人，終生盛行率為 70.1%，換句話說，

有七成的受試者曾有過數位性別暴力的受害經驗。另若以一年的盛行率來

看，11 種暴力類型中以騷擾行為發生最多，盛行率高達 58.7%，其次依

序為基於性別的羞辱與攻擊為 9.1%、控制或限制表意 3.3%、數位排除

2.0%、影像性暴力 1.8%、跟蹤或肉搜 1.3%、捏造不實訊息 1.2%、身分冒

用 1.2%、威脅騷擾親友 0.6%、招募引誘 0.2%，以及線下性暴力 0.2%。

另就終生盛行率來看，最多者仍為騷擾行為 67.5%，其次依序為基於性別

的羞辱與攻擊為 16.1%、控制或限制表意 6.2%、影像性暴力 4.6%、數位

排除 4.5%、身分冒用 4.0%、跟蹤或肉搜 2.9%、捏造不實訊息 2.9%、威

脅騷擾親友 1.1%、線下性暴力 0.7%，以及招募引誘 0.5%（以上皆詳如表

2、圖 1）。 

表 2 性別暴力各項分類的一年與終生盛行率（n＝3,203） 
性別暴力 
類別 

一年盛行率 終生盛行率 
人數 % 人數 % 

合計 1,929 60.2 2,244 70.1 
騷擾 1,880 58.7 2,161 67.5 
基於性別的羞辱與攻擊  291  9.1  517 16.1 
跟蹤或肉搜  42  1.3  94  2.9 
捏造不實訊息  37  1.2  92  2.9 
招募引誘  7  0.2  16  0.5 
身份冒用  37  1.2  127  4.0 
控制或限制表意  107  3.3  198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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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暴力 
類別 

一年盛行率 終生盛行率 
人數 % 人數 % 

影像性暴力  59  1.8  148  4.6 
騷擾威脅親友  19  0.6  36  1.1 
數位排除  65  2.0  144  4.5 
線下性暴力  7  0.2  23  0.7 

 

 

圖 1 性別暴力各項分類的一年與終生盛行率圖示 

 

二、個人特性分析 

為瞭解個人特性與數位性別暴力盛行率之關係，就暴力各類型與個人

特性進行交叉分析，此部分僅以終生盛行率為例。首先在性別方面，男、

女除了在線下性暴力有相同的盛行率（0.7%）外，其餘 10 種類型均以男

性之受害率高於女性，其中尤以騷擾類型男性（71.4%）高出女性（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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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在年齡部分，將年齡分為四個群組進行比較：18 至 25 歲未滿的青

年組、25 至 40 歲未滿的成人組、40 至 65 歲未滿的中壯年組，以及 65 至

74 歲的老年組，結果發現包括基於性別的羞辱與攻擊、跟蹤或肉搜、捏造

不實訊息、控制或限制表意、影像性暴力，以及數位排除等六類，未滿 40

歲者之盛行率均高於 40 歲以上者 2 倍以上。65 至 74 歲之老年族群，在各

類型之盛行率均最低，但有五成以上之老年受訪者曾有遭訊息騷擾的經

驗。另須注意的是，18 至 25 歲未滿的年輕族群在控制或限制表意與影像

性暴力二類型有最高的被害盛行率。 

在教育方面，除了影像性暴力、騷擾威脅親友、數位排除及線下性暴

力 4 個類型以大專程度者受害比例較高外，其餘 7 個類型皆以研究所以上

者之受害比率最高，其次為大專程度，最低者為高中（含）以下。再者，

是否具在學身分部分，調查結果發現，除了線下性暴力類型，非在學者受

害率（0.7%）略高於在學者（0.6%），以及身分冒用類型非在學者（4.0%）

大於在學者外（3.6%）外，其餘 9 個類型皆以在學者受害率高於非在學者，

且差異比例頗大。 

有關國籍與族群身分，基於性別的羞辱與攻擊、跟蹤或肉搜、捏造不

實訊息、招募引誘、身分冒用及控制或表意等 6 類型，以其他身分者受害

率最高；本國籍原住民在影像性暴力及騷擾威脅親友二類型，有較高之受

害率。而有關性傾向部分，因某些群體人數過少，為便於分析，乃將性傾

向分為「異性戀」與「非異性戀」二部分，「非異性戀」指同性戀、雙性

戀、無性戀及其他。在 11 個類型中，非異性戀者之終生盛行率均高於異

性戀者，且除了騷擾類型外，其餘 10 個類型之相差比例甚鉅，例如非異

性戀者在跟蹤或肉搜（7.7%）、招募引誘（2.6%）、影像性暴力（15.6%）、

數位排除（14.3%），以及線下性暴力（2.4%）等 5 類型之盛行率均至少三

倍於異性戀者（分別是 2.3%、0.2%、3.2%、3.2%及 0.5%），顯示非異性

戀者是數位性別暴力易受害族群。有關身心障礙身分部分，在捏造不實訊



 
172 王珮玲、陳怡青、方念萱 數位性別暴力盛行率研究初探 
 
 

息、身分冒用、控制或限制表意、騷擾威脅親友、影像性暴力，以及線下

性暴力等 6 類型，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之盛行率高於非具有此項身

分者；騷擾、基於性別的羞辱與攻擊、跟蹤或肉搜、招募引誘，以及數位

排除等 5 類型則以非具有身心障礙身分者之盛行率較高。 

表 3 數位性別暴力各類型終生盛行率之人口特性分布狀況（n＝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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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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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線
下
性
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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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合計 67.5 16.1 2.9 2.9 0.5 4.0 6.2 4.6 1.1 4.5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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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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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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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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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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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 
 研究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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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於
性
別
的
羞
辱
與
攻
擊 

跟
蹤
或
肉
搜 

捏
造
不
實
訊
息 

招
募
引
誘 

身
份
冒
用 

控
制
或
限
制
表
意 

影
像
性
暴
力 

騷
擾
威
脅
親
友 

數
位
排
除 

線
下
性
暴
力 

% % % % % % % % % % % 

目前是否在學 
 是 
 否 

67.6
67.5

28.2
14.6

5.3
2.6

7.8
2.2

2.0
0.3

3.6
4.0

14.8
5.1

8.4
4.1

1.7
1.1

8.1
4.0

0.6 
0.7 

國籍／族群 
 本國籍非原住民、

 新住民 
 本國籍原住民 
 其他 

67.4
 

71.1
64.7

16.3
 

9.3
21.6

2.9
 

1.0
5.9

2.9
 

1.0
3.9

0.5
 

1.0
2.0

4.0
 

3.1
3.9

6.2
 

5.2
9.8

4.6
 

6.2
3.9

1.1
 

2.1
0.0

4.6
 

2.1
3.9

0.8 
 

0.0 
0.0 

性傾向 
 異性戀 
 非異性戀 

66.7
73.3

14.1
31.5

2.3
7.7

2.5
5.8

0.2
2.6

3.7
6.1

5.1
14.6

3.2
15.6

1.0
2.1

3.2
14.3

0.5 
2.4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 
 手冊或證明 
 是 
 否 

58.0
67.7

16.0
16.1

2.5
2.9

3.7
2.9

0.0
0.5

4.9
3.9

7.4
6.1

4.6
3.7

1.2
1.1

2.5
4.5

2.5 
0.7 

 

三、性別之差異 

由前述分析得知，若純就生理性別分析，男性比女性有較高之盛行

率；但同時，性傾向變項在性別暴力之盛行率存在很大的差異，故為探究

性別與性傾向對數位性別暴力之影響，實有必要就性傾向與生理性別做進

一步之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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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傾向×生理性別 

整體而言，非異性戀者在各類型之盛行率均高於異性戀者；而異性戀

中，生理女性受害率依序前五名為：騷擾（63.1%）、基於性別的羞辱與攻

擊（12.9%）、控制或限制表意（5.4%）、影像性暴力（4.0%），以及數位排

除（3.2%）；生理男性則依序為騷擾（70.5%）、基於性別的羞辱與攻擊

（15.3%）、控制或限制表意（4.7%）、身分冒用（4.4%），以及數位排除

（3.2%）。而在性別比較上，生理女性在招募引誘（0.3%）、控制或限制表

意（5.4%）、影像性暴力（4.0%）及線下性暴力（0.7%）等 4 類別之盛行

率高於生理男性；數位排除類型生理男性、生理女性之盛行率相同

（3.2%），餘 6 類型生理男性之盛行率均略高於生理女性。 

在非異性戀中，生理女性受害率依序前五名為：騷擾（67.9%）、基於

性別的羞辱與攻擊（23.3%）、控制或限制表意（12.6%）、數位排除（10.1%），

以及影像性暴力（8.8%）；生理男性則依序為騷擾（77.2%）、基於性別的

羞辱與攻擊（37.4%）、影像性暴力（20.5%）、數位排除（17.4%），以及控

制或限制表意（16.0%）。而在生理男、女性之比較上，非異性戀之生理男

性皆較生理女性有較高之受害率；且整體而言，在 11 個類型中，非異性

戀之生理男性相較於異性戀之生理男性、生理女性，以及非異性戀生理女

性，均有最高之盛行率（詳如表 4）。 

表 4 數位性別暴力各類型之終生盛行率―依性傾向×性別分析 

暴力類別 

異性戀 非異性戀 
總計 

(n=2825)
男性 

(n=1370)
女性 

(n=1455) 
總計 

(n=378)
男性 

(n=219)
女性 

(n=159)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合計 1951 69.1 996 72.7 955 65.6 293 77.5 178 81.3 115 72.3 
騷擾 1884 66.7 966 70.5 918 63.1 277 73.3 169 77.2 108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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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類別 

異性戀 非異性戀 
總計 

(n=2825)
男性 

(n=1370)
女性 

(n=1455) 
總計 

(n=378)
男性 

(n=219)
女性 

(n=159)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基於性別的

羞辱與攻

擊 

398 14.1 210 15.3 188 12.9 119 31.5 82 37.4 37 23.3 

跟蹤或肉搜  65  2.3  33  2.4  32  2.2  29  7.7 23 10.5  6  3.8 
捏造不實訊

息 
 70  2.5  35  2.6  35  2.4  22  5.8 17  7.8  5  3.1 

招募引誘   6  0.2   2  0.1   4  0.3  10  2.6  8  3.7  2  1.3 
身份冒用 104  3.7  60  4.4  44  3.0  23  6.1 18  8.2  5  3.1 
控制或限制

表意 
143  5.1  65  4.7  78  5.4  55 14.6 35 16.0 20 12.6 

影像性暴力  89  3.2  31  2.3  58  4.0  59 15.6 45 20.5 14  8.8 
騷擾威脅親

友 
 28  1.0  20  1.5   8  0.5   8  2.1  7  3.2  1  0.6 

數位排除  90  3.2  44  3.2  46  3.2  54 14.3 38 17.4 16 10.1 
線下性暴力  14  0.5   4  0.3  10  0.7   9  2.4  7  3.2  2  1.3 

 

為進一步瞭解性傾向變項之影響，接續以羅吉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非異性戀相較於異性戀者在各類型暴力盛行率之勝算比

（odds ratio），分析方法係以每一個暴力類型為依變項，控制生理性別與

年齡二個重要關係變項，瞭解性傾向變項之影響。結果發現，除了騷擾、

身分冒用，以及威脅騷擾親友 3 個類型，性傾向未具有顯著之相關外，其

餘 8 個類型，性傾向均具有顯著之影響，其中以招募引用類型之勝算比最

高，非異性戀者相較於異性戀者發生之機率是 8.71 倍，其餘依序為線下性

暴力 4.72 倍、影像性暴力 4.38 倍、數位排除 4.10 倍、跟蹤或肉搜 2.98 倍、

控制或限制表意 2.50 倍、基於性別的羞辱與攻擊 2.10 倍，以及捏造不實

訊息 1.70 倍（以上詳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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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異性戀與非異性戀經驗性別暴力被害 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控制

生理性別與年齡）（n＝3,203） 
暴力類別 異性戀 非異性戀 Odds ratio p-value 

騷擾 66.7% 73.3% 1.21 (0.94-1.55) .129 
基於性別的羞辱與攻擊 14.1% 31.5% 2.10 (1.63-2.70) .000 
跟蹤或肉搜  2.3%  7.7% 2.98 (1.67-4.29) .000 
捏造不實訊息  2.5%  5.8% 1.70 (1.02-2.83) .040 
招募引誘  0.2%  2.6%  8.71 (3.01-25.21) .000 
身份冒用  3.7%  6.1% 1.31 (0.81-2.13) .260 
控制或限制表意  5.1% 14.6% 2.50 (1.77-3.53) .000 
影像性暴力  3.2% 15.6% 4.38 (3.04-6.30) .000 
騷擾威脅親友  1.0%  2.1% 1.78 (0.78-4.07) .171 
數位排除  3.2% 14.3% 4.10 (2.83-5.95) .000 
線下性暴力  0.5%  2.4%  4.72 (1.94-11.48) .001 

 

（二）異性戀之性別差異 

由前述的分析得知，性傾向對各類型暴力之盛行率具有重要的影響，

在性傾向之分類下，非異性戀之生理男性有較高之盛行率；但在異性戀

中，生理男性、生理女性在各類型之盛行率有所差異（如表 4），呈現複雜

之樣貌（各題項之盛行率詳附錄）。為瞭解異性戀者各題項之性別分布與

差異狀況，本研究進一步對全部 32 個題項之生理男性、生理女性盛行率

進行卡方檢定，結果計有 11 個題項呈現顯著差異（如表 6）。檢視這 11

個題項可發現，生理男性盛行率顯著高於生理女性者有 7 題，包括：收到

較多有關色情內容的訊息或影音；在網路遊戲中遭到有關性／性別相關的

羞辱或攻擊言論；以及有 3 題係因發表過與性別平權、支持多元性別有關

的言論或影音，而遭洩漏資訊、跟蹤肉搜或是封鎖帳號、限制發言等。而

生理女性盛行率顯著高於生理男性者有 4 題，包含遭偷拍、截錄影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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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不舒服的被追求經驗反被說教；以及強迫傳送裸照；進行視訊／電

話性愛或聊色等。此結果顯示在異性戀者當中，生理男性、生理女性在數

位性別暴力的受害類型有差異，生理女性易遭遇與性有關的暴力，生理男

性則較易收到相關色情資訊，也更會因發表過與性別平權、支持多元性別

有關的言論而遭到網路上的各式攻擊，此乃充分展現「性別暴力」的本質。 

表 6 異性戀者性別差異卡方檢定呈現顯著差異之題項（n＝2,825） 

 
男性 
盛行率

（%） 

女性 
盛行率

（%） 
卡方值 

男性＞女性    
我曾在網路上收到我不想要的含有色情內容、

裸露的訊息或影音 
63.9% 56.0% 18.11*** 

我曾在網路上收到我不想要的希望我提供性／

色情交易的訊息或影音 
29.7% 15.2% 86.03*** 

我曾因發表過與性別平權、支持多元性別有關

的言論或影音，因此在網路上被別人洩漏個

人資訊 
 5.0%  3.2% 5.42* 

我曾因發表過與性別平權、支持多元性別有關

的言論或影音，因此在網路上被別人跟蹤、

監控或肉搜 
 1.3%  0.2% 11.73** 

我曾因發表過與性別平權、支持多元性別有關

的言論或影音，因此在網路上被別人限制發

言、封鎖帳號 
 2.6%  1.3% 5.87* 

別人曾在線上遊戲中，發表和我的性／性別相

關的羞辱或攻擊言論（例如母狗、臭 GAY、

奈米屌等） 
 4.8%  1.6% 22.96*** 

我曾因為我的性別、性傾向或性生活在網路上

被別人限制發言、封鎖帳號 
 1.8%  0.8% 4.82* 

女性＞男性    
我曾經遭別人偷拍／截錄我的日常影像，使我

感到不舒服 
 2.3% 4.1%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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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盛行率

（%） 

女性 
盛行率

（%） 
卡方值 

別人曾在網路上以假造、不實的身份接觸我，

對我性騷擾 
4.2% 6.0% 4.74* 

我曾對別人訴說在網路上感到不舒服的被追求

經驗，卻被別人說教、誤解、認為沒什麼，

甚至被當作「兩情相悅」 
2.0% 4.1% 10.95** 

別人曾強迫我傳送裸照、與他進行視訊／電話

性愛或聊色等性活動 
1.2% 3.0% 11..02** 

說明：*代表 p-value<.05，**代表 p-value<.01，***代表 p-value<.001 

 

四、受害認知與加害者分析 

本研究在詢問各式暴力之受害經驗後，亦詢問受訪樣本「最後一次遭

受到任何一種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時」加害者的人數與性別。結果發現，

回答曾經歷過該項數位性別暴力，但填答未曾遭受過數位性別暴力之比例

頗高，其中尤以騷擾、身分冒用，以及基於性別的羞辱與攻擊經驗者最高。

分別是 81.7%、65.4%及 54.5%（如表 7）；若細究各題，則以訊息騷擾題

項（包含收到不想要的含有性別偏見、歧視、色情內容、色情交易的訊息

或影音共計 3 題）有 8 成以上民眾不認為是數位性別暴力，此顯示部分樣

本的客觀行為經驗與個人主觀認知上存有頗大的差距；亦即曾遭數位性別

暴力，但在主觀上並未認知此即屬數位性別暴力行為，此部分值得關注。 

另若認知到加害者存在的情況下，判斷加害者為 1 人者有 300 人

（9.3%）、為多人者有 130 人（4.1%）。進一步分析加害者的性別，已知為

1 人加害者時，超過六成（63.72%）的加害者為男性，女性加害人有 57

人（19.0%），不清楚加害者性別者有 17.3%。若已知為多人加害者時（可

複選），男性加害者比例約占三分之二（67.7%）、女性加害者約占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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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3.8%）、不清楚性別者也約占三分之一（33.8%）。換句話說，在已知

加害人時，超過六成以上的加害人係男性，大幅高於女性加害者所占比例

（詳如圖 2）。 

表 7 對數位性別暴力受害認知之分析 
暴力類別 認為未曾遭遇過數位性別暴力（%） 

騷擾 81.7 
基於性別的羞辱與攻擊 54.5 
跟蹤或肉搜 37.2 
捏造不實訊息 30.4 
招募引誘 18.8 
身份冒用 65.4 
控制或限制表意 44.9 
影像性暴力 38.3 
騷擾威脅親友 52.8 
數位排除 34.9 
線下性暴力 13.0 

 

 

圖 2 已知加害者之性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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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我國數位性別暴力意涵及現象進行初探與界定，目的在於

瞭解我國社會數位性別暴力類型與發生狀況。透過發展調查問卷，以台灣

地區 18 至 74 歲民眾為研究對象，採網路調查方式，結果發現，就終生盛

行率來看，約七成的民眾經歷過數位性別暴力被害經驗，其中最多者為騷

擾行為高達 67.5%，其次依序為基於性別的羞辱與攻擊為 16.1%，以及控

制或限制表意 6.2%，顯見數位性別暴力雖然是近年新興之社會問題，但

擴展速度與影響範圍皆不可忽視。而就年齡與在學狀況來看，除騷擾行為

在各個年齡群組都相當普遍（介於 53.2%至 72.3%）外，其餘行為大都以

年輕族群受害比例高於中壯與老年族群；另就就學狀況，在大部分的類型

中（除了騷擾、身分冒用），皆以在學身分者之受害率（73.5%）略高於非

在學身分（69.6%）者；此結果顯示，年輕族群且具學生身分者，受害風

險較高。 

而就性別與性傾向的盛行率來看，調查結果呈現較為複雜的樣貌，若

僅就單一變項分析，無法看清交織的影響，必須就性傾向與性別之交叉分

析來一窺究竟。在大部分的類型中，無論是一年或終生盛行率，非異性戀

者受害率普遍高於異性戀者，利用羅吉斯迴歸模型控制年齡與生理性別變

項後，分析性傾向變項的影響，結果也發現性傾向變項在 8 個類型中呈現

顯著之勝算比差異。整體而言，性傾向與性別交叉分析中，非異性戀者以

生理性別男性有較高之盛行率；在異性戀中，性別的受害比率分布有差

異，生理女性在性暴力部分受害比率顯著較高，生理男性則係以「因發表

過與性別平權、支持多元性別有關的言論或影音」受害比率顯著高於生理

女性。而最近深受各界關注的影像性暴力問題，終生盛行率為 4.6%，其

中在異性戀中生理女性受害率係生理男性的 1.74 倍；另利用 AI 技術換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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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fake）的暴力問題，異性戀之終生盛行率是 0.2%、非異性戀是 0.8%，

值得重視。 

針對本研究之調查結果，提出以下幾點討論： 

一、 官方版之數位性別暴力類型是否能涵蓋
被害人的經驗？ 

本研究以行政院性平處公布的 10 類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類型，以及

相關研究調查工具為重要參考基礎，但同時採用使用者知情觀點，透過訪

談被害人、第一線工作者，以及專家學者的焦點團體討論後，發展調查工

具，共包含 11 個類型、32 個題項，調查工具內容充分反映當事人所經歷

的受害經驗，也符合以證據為基礎的典範。本研究調查工具內容有 5 項有

別於行政院的類型，包括控制或限制表意、數位排除、威脅騷擾親友、線

下性暴力，以及捏造不實訊息等。其中「控制或限制表意」指的是遭到封

鎖而不得不消聲匿跡、無從再以自己的名號進入網路發聲，無法定義自己

的受暴經驗；「數位排除」指的是因為追求者或周邊人士的騷擾威脅，以

致於當事人必須「繞路」或是自絕於網路，改變習慣求存；「威脅騷擾親

友」指的是因性／性別，或對方擁有我的性私密影像，而殃及親友被威

脅、騷擾，此或與行政院制訂類別中的「性勒索」有些許相關，但與行政

院定義強調行為與用以犯罪的素材仍有所區別；「線下性暴力」指的是曾

因使用交友軟體／徵友論壇，而在網路上／實際生活中，遭他人性脅迫或

性侵害。 

上述的差異，促使我們思考定義數位性別暴力的範圍疆界時，應擴

及至行為所帶來的影響層面，包含損害被害人的網路公民權（Citron, 

2009），衍生對重要他人所帶來的威脅、騷擾，以及因此所導致的實體傷

害。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控制或限制表意與數位排除之終生盛行率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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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2%、4.5%，在全部 11 種類型中居第 3 與第 5 高，比率並不低。由

支持全球女孩權力組織 Plan International 調查全球 22 個國家 15 到 25 歲

總計 14,000 名女孩的研究顯示（Batha, 2020），近六成受訪者曾經驗線上

性別暴力，而每五位女孩就有一位表示線上暴力致使她們離開網路社

群，或是減少用量，這正呼應本研究所提出的控制或限制表意與數位排除

的概念。目前國內相關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工作與各級宣導教育，皆以行政

院公布之 10 項類型為依據，不僅對數位性別暴力的理解範疇過於狹隘，

忽略了行為連帶的影響，也將限縮社會對數位性別暴力政策與防制作為的

討論。 

二、 多數人遭受過數位性別暴力，但發送涉及
性／性別暴力不受歡迎的訊息，是否已被
常態化、日常化？ 

本研究調查顯示有六成以上的受訪者收過具性別歧視、偏見、色情的

騷擾訊息，是所有類型中發生比例最高者，但同時其中約有八成曾有此騷

擾經驗者，認為自己未遭受過「數位性別暴力」。此現象如同 Kolysh（2021）

所言，普遍存在的日常暴力（everyday violence）已被常態化，社會習以

為常它的存在，且輕忽其所帶來的傷害。然此種行為看似輕微，實則對社

會造成長遠的影響。性暴力連續體的概念解釋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各

式性暴力行為彼此的關聯性（Kelly, 1987），包括一系列的事件或元素彼此

傳遞影響，因而構成一個連續體，本研究中有很大比例的民眾曾接到含有

性別偏見、歧視、色情、裸露及提供性交易的騷擾訊息、影音，此與陌生

人在捷運站電扶梯對女性裙底偷拍、散布性私密影像等，行為看似獨立，

但其實具有「共通性與連結」，皆是對女性所施展之性化的羞辱、控制、

侵入與威脅。因此，當細水長流式的日常暴力被常態化，當性騷擾訊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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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常，但多數人卻無感時，係具體反映社會的厭女文化？抑或是對網路

公民權益的無能為力？值得我們深思。 

三、 性傾向是數位性別暴力受害比率的重要關
係變項，非異性戀者面臨更高的被害風險 

本研究發現性傾向變項是全部個人特性變項中表現最為一致，且盛行

率差異最大的一個變項，非異性戀者（含同性戀、雙性戀、無性戀及其他）

的被害盛行率在各類型均高於異性戀者，且以羅吉斯迴歸分析模型控制年

齡與生理性別 2 個關係變項後，在 11 個類型中有 8 個項目非異性戀者之

盛行率顯著高於異性戀者，其中勝算比最高之前 3 項分別是招募引誘（8.71

倍）、線下性暴力（4.72 倍），以及影像性暴力（4.38 倍）。此結果顯示性

傾向是數位性別暴力非常重要的關係變項之一，非異性戀者相對於異性戀

者有較高之受害比例，此發現也與國外相關數位性別暴力調查結果一致

（Gámez-Guadix & Incera, 2021; Pew Research Center, 2021; Powell et al., 

2022; Ybarra & Mitchell, 2016）。 

性少數者為了接近相同性傾向者的社交環境，避免社會恐同文化的霸

凌，經常更大程度地使用網路（Ybarra & Mitchell, 2016）；但不可諱言，

大量使用網路避免線下實體社會可能加諸之歧視與不友善對待的同時，也

造成非異性戀者有更大機會暴露於數位性別暴力的環境中。李奇紘（2021）

分析男同志網路交友文化及其潛在的數位性暴力問題時指出，在缺乏角色

楷模也無人可以討論的情況下，男同志在自我摸索的過程大多只能仰賴網

際網路，但是視覺為先、有圖有真相的網路交友文化與網路文化迷思，也

給詐騙、造假、取得性隱私進而威脅的數位性別暴力提供柴火。同時，一

旦男同志遭遇數位性暴力，常無法逃離「檢討被害者」的聲浪，想要翻轉

受害位置還必須冒著「出櫃危機」。也因此，過往少見於大眾媒體與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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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披露報導的非異性戀者數位性別暴力經驗，在本研究中首度解開迷

霧，讓我們得以看見非異性戀者在數位性別暴力的易受害情境。 

四、異性戀中，女性是數位性暴力之主要受害
者，男性易因支持性別平權、多元性別而
遭到數位性別暴力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在某些類型上，男性與女性之受害比率差異不

大，甚至男性高於女性，此與國外相關研究的發現略同（ eSafety 

Commissioner, 2020; Gilbar et al., 2022; Pew Research Center, 2021; Powell 

et al., 2022），但若深入就各類暴力行為在性傾向與性別進行交叉分析，則

有以下重要現象：第一，女性是數位性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本研究發現，

以終生盛行率來看，性暴力／性別暴力類別的 11 個項目中，女性相對於

男性有 5 個項目是高於或等於：招募引誘（0.3% vs. 0.1%，3.0 倍）、控制

或限制表意（5.4% vs. 4.7%，1.2 倍）、影像性暴力（4.0% vs. 2.3%，1.7 倍）、

數位排除（3.2% vs. 3.2%，1 倍），以及線下性暴力（0.7% vs. 0.3%，2.3

倍），換句話說，在招募引誘、影像性暴力、線下性暴力等屬於「性暴力」

的項目，女性皆是主要的受害者。第二，男性易因支持性別平權、多元性

別而遭到數位性別暴力。異性戀中部分項目諸如騷擾、基於性別的羞辱與

攻擊、跟蹤或肉搜、控制或限制表意、數位排除等，男性有較高於女性之

受害率；而深入每一類型中之題項檢視，發現男性與女性受害的緣由有所

差異，女性「因性別、性傾向或性生活」盛行率較高，男性則「因發表過

與性別平權、支持多元性別有關的言論或影音」受害的比率較高。第三，

加害人以男性居多數。在已知加害人的情況下，超過六成以上的加害人係

男性，大幅高於女性加害者所占比例。簡而言之，在數位性別暴力議題上，

不同性傾向者所遭遇之處境有別，性別扮演的角色也並非以單一樣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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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而在異性戀中，女性仍是性暴力受害的主體，男性則易因對性平與多

元性別的表態支持而遭到網路上各式的騷擾與攻擊，且受害比例也不低。

此再度提醒我們，數位網路世界的性、性別及伴隨的暴力議題，與實體社

會一樣不容忽視。 

基於本研究之發現與上述討論，綜整提出以下之建議：第一，建議參

酌本研究的發現及新興現象與案例，進一步檢討修正目前行政院所公布之

數位性別暴力類型，俾以更貼合台灣本地現象與經驗。第二，提升對非異

性戀者數位性別暴力議題與處境之理解，培養多元文化能力與專業知能，

並且建構友善的服務資源與管道。第三，推動大眾宣導教育，讓社會廣為

認識數位性別暴力議題、行為內涵與影響，改變公眾態度。第四，依據本

次調查結果，持續進行我國數位性別暴力盛行率之正式調查，以瞭解犯罪

狀況，作為防治政策推動之基礎。以及第五，未來研究可擴大調查範圍，

逐步擴充調查內容非僅限於被害經驗，進一步瞭解施暴行為、動機意圖、

發生情境、雙方關係、數位工具平台、對被害人之影響（包含恐懼、創傷

反應）、回應方式，以及求助狀況與考量等。 

最後，本研究存有以下二點研究限制：本研究採取網路調查方式，

抽樣方式為便利抽樣，雖然在分析樣本的結構上符合母體之性別與年齡

分布，但仍無法確保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調查結果尚無法概推。再者，

調查問卷建構過程雖符合內容與專家效度，但仍有賴後續研究持續驗證與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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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各題項終生盛行率分布―性傾向×性別 
類型／

概念 
 題目 

 
異性戀 非異性戀 

 
總計

(%) 

男性

n=1370
(%) 

女性

N=1455
(%) 

男性

N=219
(%) 

女性 
N=159 

(%) 
騷擾 我曾在網路上收到我不想要

的含有性別偏見、歧視的騷

擾訊息或影音 

44.4 45.3 41.9 54.3 44.7 

我曾在網路上收到我不想要

的含有色情內容、裸露的訊

息或影音 

59.7 63.9 56.0 57.5 59.7 

我曾在網路上收到我不想要

的希望我提供性／色情交易

的訊息或影音 

22.8 29.7 15.2 32.0 20.8 

我曾經遭別人偷拍／截錄我

的日常影像，使我感到不舒

服 

 3.8  2.3  4.1 10.0  5.7 

別人曾在網路上以假造、不

實的身分接觸我，對我性騷

擾 

 6.0  4.2  6.0 14.6  9.4 

基於 
性別的

羞辱與

攻擊 

別人曾在網路上針對我，發

表和性別有關的貶低、仇恨

或含有性別刻板印象（例如

男人婆、娘娘腔）的言論 

 6.2  4.5  5.4 20.1 10.1 

別人曾在網路上評論、羞辱

我的性別特徵（例如：胸部、

生殖器等），使我感到不舒服

 2.5  2.0  2.7  4.1  2.5 

我曾因為我的性別、性傾向

或性生活在網路上被別人威

脅、辱罵、攻擊或強迫出櫃

 1.7  0.7  0.9 12.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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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概念 
 題目 

 
異性戀 非異性戀 

 
總計

(%) 

男性

n=1370
(%) 

女性

N=1455
(%) 

男性

N=219
(%) 

女性 
N=159 

(%) 
基於 
性別的

羞辱與

攻擊 

我曾因發表過與性別平權、

支持多元性別有關的言論或

影音，因此在網路上被別人

洩漏個人資訊 

4.4 5.0 3.2  8.2  5.0 

我曾因發表過與性別平權、

支持多元性別有關的言論或

影音，因此在網路上被別人

說教、言語攻擊或威脅 

5.9 5.3 4.3 16.9 11.9 

別人曾在線上遊戲中，發表

和我的性／性別相關的羞辱

或攻擊言論（例如母狗、臭

GAY、奈米屌等） 

3.7 4.8 1.6 11.0  3.8 

跟蹤 
或肉搜 

我曾因為我的性別、性傾向

或性生活在網路上被別人跟

蹤、監控或肉搜 

2.2 1.2 2.1  8.7  1.9 

我曾因發表過與性別平權、

支持多元性別有關的言論或

影音，因此在網路上被別人

跟蹤、監控或肉搜 

1.1 1.3 0.2  4.6  1.9 

捏造 
不實 
訊息 

別人曾在網路上公布／捏造

我的性生活或情感狀況，使

我受到嘲諷或羞辱 

2.7 2.2 2.3  7.8  3.1 

別人曾在網路上捏造我從事

性交易／提供性服務的不實

訊息 

0.5 0.6 0.3  1.4  0.0 

招募 
引誘 

別人曾透過網路以暴力、欺

騙的方式，強迫我提供性服

務 

0.5 0.1 0.3  3.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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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概念 
 題目 

 
異性戀 非異性戀 

 
總計

(%) 

男性

n=1370
(%) 

女性

N=1455
(%) 

男性

N=219
(%) 

女性 
N=159 

(%) 
身分 
冒用 

別人曾冒用／盜用我的帳

號、身分來發布與性相關的

訊息或影音 

4.0 4.4 3.0  8.2 3.1 

控制 
或限制

表意 

我曾對別人訴說在網路上感

到不舒服的被追求經驗，卻

被別人說教、誤解、認為沒

什麼，甚至被當作「兩情相

悅」 

3.5 2.0 4.1  5.5 8.8 

我曾因為我的性別、性傾向

或性生活在網路上被別人限

制發言、封鎖帳號 

1.7 1.8 0.8  7.3 1.9 

我曾因發表過與性別平權、

支持多元性別有關的言論或

影音，因此在網路上被別人

限制發言、封鎖帳號 

2.4 2.6 1.3  8.7 3.1 

影像 
性暴力 

別人曾強迫我傳送裸照、與

他進行視訊／電話性愛或聊

色等性活動 

2.9 1.2 3.0 11.4 6.3 

別人曾未經我同意偷拍或強

迫我拍攝性私密影像 
1.3 0.7 1.2  5.5 3.1 

別人曾以換臉的方式，將我

的影像改作成色情內容，並

在網路上公開散布或以此威

脅我 

0.2 0.3 0.1  1.4 0.0 

別人曾未經我同意，外流、

轉發我的個人性私密影像／

訊息／音檔 

1.0 0.7 0.5  6.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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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概念 
 題目 

 
異性戀 非異性戀 

 
總計

(%) 

男性

n=1370
(%) 

女性

N=1455
(%) 

男性

N=219
(%) 

女性 
N=159 

(%) 
影像 
性暴力 

我曾因別人擁有我的性私密

影像／訊息／音檔使我受到

威脅、控制 

1.0 0.4 0.8  6.4 1.3 

騷擾 
威脅 
親友 

我曾因為我的性別、性傾向

或性生活使我的親友在網路

上被威脅、騷擾 

0.7 0.7 0.3  2.7 0.6 

我曾因發表過與性別平權、

支持多元性別有關的言論或

影音，因此使我的親友在網

路上被威脅、騷擾 

0.5 0.7 0.3  1.4 0.0 

我曾因別人擁有我的性私密

影像／訊息／音檔使我的親

友在網路上被威脅、騷擾 

0.2 0.4 0.1  0.5 0.0 

數位 
排除 

我曾因為我的性別、性傾向

或性生活使我不再使用熟悉

的社群媒體／改變原先使用

網路的習慣 

3.3 2.1 2.3 15.1 5.7 

我曾因發表過與性別平權、

支持多元性別有關的言論或

影音，因此使我不再使用熟

悉的社群媒體／改變原先使

用網路的習慣 

2.0 1.7 1.3  6.4 5.0 

我曾因別人擁有我的性私密

影像／訊息／音檔使我不再

使用熟悉的社群媒體或改變

原先使用網路的習慣 

0.7 0.4 0.5  3.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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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概念 
 題目 

 
異性戀 非異性戀 

 
總計

(%) 

男性

n=1370
(%) 

女性

N=1455
(%) 

男性

N=219
(%) 

女性 
N=159 

(%) 
線下 
性暴力 

我曾因為使用交友軟體／徵

友論壇，而在網路上／實際

生活中，被別人性脅迫或性

侵害 

0.7 0.3 0.7 3.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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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prevalence  

of digital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Taiwan 

Pei-Ling Wang*, Yi-Ching Chen∗∗, Nien-Hsuan Fang∗∗∗ 

Abstract 
Digital gender-based violence is a serious issue for society. More and more 

incidents are happening and are reported asking for help. This pilot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of digital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he survey instrument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victims’ experiences, suggestions from frontline practitioners, and related 

studies. Adopting the online survey method, the sample is 3203 persons between 

18-74 years old. This study contains 11 categories of digital gender-based violence 

behavi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ifetime prevalence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is about 70%. The most popular violence is online harassment (67.5%), 

followed by dehumanization and assault based on gender (16.1%), and control 

and inhibition (6.2%). The lifetime prevalence of image-based sexual violence, 

which has recently gotten serious attention in our society is 4.6% and is ranked 

as fourth. Young people have a higher prevalence than middle-aged and older 

people. Sexual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nd sexual minority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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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gher risk than heterosexuals. Among heterosexuals, females are the major 

victims of sexual violence, and males experience digital gender-based violence 

largely due to their support of gender equality or showing pro-attitude towards 

LGBTQ.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is study suggests examining the definition, 

scope, and categories of digital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indicate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Keywords: digital gender-based violence,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harassment, 

prevalence 

 
  


